附件
广西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

（网络考试）考生纪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西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络考试）（以下简称“网络自考”）管理工作，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有序，保障考生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及国家、自治区关于网络考试的相关规定，结合本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纪律适用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远程考核全流程，考生须严格遵守国家教育考试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考生应自觉维护考试公平性，以诚信态度完成考核，违规行为将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严肃处理。

第二章 考前准备
第三条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信息核对、费用缴纳等考前流程，确保报名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条  考生须按考试通知要求，提前准备符合标准的考试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带摄像头、麦克风的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网络环境及考试场所。考试设备须保证运行正常，摄像头、麦克风功能完好，网络带宽满足考试实时传输需求（建议不低于10Mbps）；考试场所须独立、安静、整洁，无无关人员出入，无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资料、电子设备（指定考试设备除外）等违禁物品。

第三章 考试过程

第五条  考生须在考试开始前30分钟登录考试系统，完成人脸识别身份验证。验证未通过的，须及时联系考务人员核实；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登录和身份验证的，视为缺考。

第六条  考试期间，考生须全程开启指定摄像头，确保面部及上半身在摄像头拍摄范围内，保持坐姿端正，不得遮挡面部、关闭摄像头或调整摄像头角度导致拍摄范围不符合要求。考试系统将实时监控考生状态，对摄像头异常情况，考务人员将通过系统消息或电话提醒，多次提醒仍不改正的，视为违规。

第七条  考试期间，考生须保持安静，不得与他人交谈、传递物品，不得接受他人远程指导或协助。考试场所内不得有其他人员停留。

第八条  考生不得携带任何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纸质或电子）、通讯工具（手机、智能手表、对讲机等，指定用于考试的设备除外）、存储设备、计算器（考试明确允许的除外）等违禁物品进入考试场所。考试期间发现携带违禁物品的，视为违规。

第九条  考试期间，考生不得擅自退出考试系统、关闭考试设备、切断网络。若因设备故障、网络中断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考试中断，须第一时间通过考试系统内置联系方式或指定电话联系考务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经考务人员核实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安排补考或其他处理方式；未及时报告或无法提供有效证明的，视为缺考或违规。

第十条  考生须独立完成作答，不得抄袭他人答案或协同作答，不得将试题内容、作答过程以任何形式（截图、拍照、文字记录等）泄露给他人，不得传播、出售试题及答案。

第十一条  考试期间，考生须严格按照考试系统提示的时间作答和提交答案，不得提前作答，开考60分钟后，考生方可提交，提交后考生将无法再进入考试。考试结束时间到后，系统将自动关闭作答界面，未提交答案视为无效；因个人操作失误导致答案未提交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第十二条  考试期间，考生若对试题内容有疑问（如试题显示异常、题目表述不清等），不得向其他人员咨询，须通过考试系统内置的“问题反馈”功能向考务人员提出，由考务人员统一解答。
第十三条 考试结束后，考生须按系统提示确认提交答案，待系统显示提交成功后，方可退出考试系统，关闭考试设备。不得擅自篡改、删除考试相关数据或记录。

第十四条 考生不得在考试结束后以任何形式散布考试相关谣言、诋毁考试组织工作或诬陷他人作弊，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四章 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第十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考试违纪，取消其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六）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十六条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二）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三）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第十七条 对违反考场纪律的考生，将取消考试资格。

第十八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有违纪作弊行为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处理，涉及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广西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西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承诺书

为维护国家教育考试公平公正，践行诚信考试理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及广西自学考试相关管理规定，本人已充分知晓并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1.自愿诚信报考，严格遵守考试纪律，不无故缺考，不实施任何违纪作弊行为。
2.知悉并认可广西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考生诚信报考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同意接受诚信记录约束。

3.若当次考试无故缺考 2 门及以上课程，自愿在下一期自学考试中报考不超过 2 门课程，承诺根据自身实际合理报考、诚信应考。
4.当次考试被认定为无故缺考并记入诚信报考档案后，若有正当理由，本人将在考试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广西艺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提交真实有效佐证材料，申请诚信报考档案修复。逾期未申请或材料不符合要求导致报考受限的，自愿承担全部后果。

5.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交的 （含设计说明书、实践考核设计作品、设计文案等）均为本人独立创作，不存在抄袭、剽窃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若违反本承诺，自愿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相关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签名时间：
防伪验证：电子印章+刷脸验证

